○○○農會漁會信用部收受其他農會漁會信用部轉存款作業要點(範本)
年  月  日第  屆第  次理事會通過（或總幹事核定）
第一條    本作業要點依據農業部「農會漁會信用部業務輔導資金融通及餘裕資金轉存辦法」之規定訂定。
第二條    本會信用部將餘裕資金轉存其他本國銀行或信用部者，不得再收受其他信用部之轉存款。本會信用部收受其他信用部之轉存款者，不得將餘裕資金轉存其他本國銀行或信用部。
          其他農會漁會信用部餘裕資金轉存本會信用部，其存期每次以一年以內為限，並按本會信用部之存款牌告機動利率機動計息。
前項轉存款，依中央銀行「基層金融機構轉存款法定準備金處理要點」規定，應由本會信用部及其他轉存之農會漁會信用部自行提存準備金。
第三條    本會信用部收受轉存款之總額限制如下：
一、淨值在新臺幣三億元以上，其總額不得超過存款總額之百分之二十。
二、淨值在新臺幣一億元以上未滿新臺幣三億元，其總額不得超過存款總額之百分之十。
三、逾期放款比率達全體信用部平均值以上且低於百分之一，或放款覆蓋率達百分之一點五以上且低於百分之二者，依其淨值，不得超過前二款所定存款總額上限之二分之一。
存款總額係「收受轉存款前一日」之餘額為基準。
但依「農會漁會信用部業務輔導資金融通及餘裕資金轉存辦法」第十條第七項規定辦理者，不受此限。
第四條    本會信用部最近一季底資格條件如未符合「農會漁會信用部業務輔導資金融通及餘裕資金轉存辦法」第十條之一第二項任何一款規定，不得再收受其他農會漁會信用部轉存款。
第五條    本會信用部收受轉存款，應填寫檢核單（附件一），經權責人員核可後辦理。
但依「農會漁會信用部業務輔導資金融通及餘裕資金轉存辦法」第十條第七項規定辦理者，不需填寫前項檢核單。
第六條    其他農會漁會信用部在本會信用部辦理轉存款，應同時開立「活期儲蓄存款」或「支票存款」帳戶，辦理存單自動轉息。
第七條    轉存款到期或中途解約，本息應匯入其他農會漁會信用部在本會信用部、全國農業金庫、合作金庫銀行、臺灣土地銀行之帳戶。
第八條    本會信用部應每月寄送對帳單予轉存之其他農會漁會信用部。
第九條    本會信用部收受轉存款，應於收受次日，至全國農業金庫網站（https://www.agribank.com.tw/）-農漁會交流網申報相關資料。
第十條    本會信用部應每月十五日前於本會網站揭露財務資料，應揭露財務資料格式如附件二。
第十一條  本會信用部辦理轉存款簽發存單，應將「有權簽章人員印鑑式樣」，函送轉存之農會漁會信用部存驗。
第十二條  本會信用部應與全國農業金庫簽訂資金融通契約及額度(原則上應於收受轉存日起三個月內完成)，以因應緊急流動性需求。
第十三條  本作業要點未規定者，依主管機關及本會相關規定辦理。
第十四條  本作業要點經理事會通過（或總幹事核定）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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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○農(漁)會信用部收受其他農(漁)會信用部轉存款檢核單附件一

年    月    日
一、本會信用部收受轉存款總額及比率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:元
	前一日
存款總額
	已收轉存款總額
	本次收受
轉存款總額
	合計收受
轉存款總額
	收受轉存款總額
占存款總額比率

	
	
	
	
	    ％


＊信用部收受轉存款，淨值在新臺幣三億元以上，其總額不得超過存款總額之百分之二十；淨值在新臺幣一億元以上未滿新臺幣三億元，其總額不得超過存款總額之百分之十；逾期放款比率達全體信用部平均值以上且低於百分之一，或放款覆蓋率達百分之一點五以上且低於百分之二者，依其淨值，不得超過前揭所定存款總額上限之二分之一。
存款總額係「收受轉存款前一日」之餘額為基準。
＊上揭百分比率，請四捨五入到小數點後第二位，並應注意辦理進位前之比率仍應符合法定比率。
二、本會信用部資格條件:經查農業金融署網站，符合規定。
＊上揭查詢資料請列印留存備查
(查詢路徑:農業部農業金融署/農業金融機構資訊揭露/農業金融機構財務資訊揭露/    年   月底符合可收受信用部轉存款之農(漁)會信用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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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○農(漁)會信用部財務資訊附件二

單位:新臺幣千元、%
	
	存款
總額
	放款
總額
	存放
比率
	逾放
金額
	逾放
比率
	本期
損益
	淨值
	備抵
呆帳
	淨值占風險
性資產比率
	備呆覆
蓋率
	放款覆
蓋率

	○○年
○○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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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會漁會信用部收受其他農會漁會信用部轉存款作業要點(範本)修正對照表
	修正條文
	現行條文
	說明

	第一條
本作業要點依據農業部「農會漁會信用部業務輔導資金融通及餘裕資金轉存辦法」之規定訂定。

	第一條
本作業要點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「農會漁會信用部業務輔導資金融通及餘裕資金轉存辦法」之規定訂定。
	配合112年8月1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組織改造升格為農業部，爰將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」修正為「農業部」。


	第二條
本會信用部將餘裕資金轉存其他本國銀行或信用部者，不得再收受其他信用部之轉存款。信用部收受其他信用部之轉存款者，不得將餘裕資金轉存其他本國銀行或信用部。
其他農會漁會信用部餘裕資金轉存本會信用部，其存期每次以一年以內為限，並按本會信用部之存款牌告機動利率機動計息。
前項轉存款，依中央銀行「基層金融機構轉存款法定準備金處理要點」規定，應由本會信用部及其他轉存之農會漁會信用部自行提存準備金。

	第二條
其他農會漁會信用部餘裕資金轉存本會信用部，其存期每次以一年以內為限，並按本會信用部之存款牌告機動利率機動計息。
前項轉存款，依中央銀行「基層金融機構轉存款法定準備金處理要點」規定，應由本會信用部及其他轉存之農會漁會信用部自行提存準備金。

	依據農業部114年10月21日農金字第1147459603C號書函，有關「農會漁會信用部業務輔導資金融通及餘裕資金轉存辦法」第十條，業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21日以農金字第1147459603號令修正發布，明定信用部將餘裕資金轉存其他本國銀行或信用部者，即不得再收受其他信用部之轉存款；收受其他信用部之轉存款者，亦不得將餘裕資金轉存其他本國銀行或信用部，予以修正新增第一項，現行第一及第二項遞移為第二及第三項。



	第四條
本會信用部最近一季底資格條件如未符合「農會漁會信用部業務輔導資金融通及餘裕資金轉存辦法」第十條之一第二項任何一款規定，不得再收受其他農會漁會信用部轉存款。

	第四條
本會信用部最近半年底(六月底或十二月底)資格條件如未符合「農會漁會信用部業務輔導資金融通及餘裕資金轉存辦法」第十條之一第二項任何一款規定，不得再收受其他農會漁會信用部轉存款。

	依據農業部114年10月21日農金字第1147459603C號書函，有關「農會漁會信用部業務輔導資金融通及餘裕資金轉存辦法」第十條之一，業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21日以農金字第1147459603號令修正發布，本國銀行與信用部財務指標之認定時點，由「最近半年底（六月底或十二月底）」修正為「最近一季底」，予以修正。

	第九條
本會信用部收受轉存款，應於收受次日，至全國農業金庫網站(https://www.agribank.com.tw/
）-農漁會交流網申報相關資料。
	第九條
本會信用部收受轉存款，應於收受次日，至行政院農業委員會(農業金融局)或其指定之全國農業金庫網站申報。
	依照農業部農業金融署「信用部收受轉存款作業流程」修正申報程序。


	附件一
○○○農(漁)會信用部收受其他農(漁)會信用部轉存款檢核單
二、本會信用部資格條件:經查農業金融署網站，符合規定。
＊上揭查詢資料請列印留存備查
(查詢路徑:農業金融署/農業金融機構資訊揭露/農業金融機構財務資訊揭露/    年   月底符合可收受信用部轉存款之農(漁)會信用部)
	附件一
○○○農(漁)會信用部收受其他農(漁)會信用部轉存款檢核單
二、本會信用部資格條件:經查農業金融局網站，符合規定。
＊上揭查詢資料請列印留存備查
(查詢路徑:農業金融局/農業金融機構資訊揭露/農業金融機構財務資訊揭露/    年   月底符合可收受信用部轉存款之農(漁)會信用部)
	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升格為農業部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更名，予以修正名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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